（一）卫生资源供给逐年增长
1.截至2023年年底，全市医疗卫生机构8793个，较上年增加227个，增加2.65%。
医院281个，公立医院65个，民营医院216个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8423个，卫生院150个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177个，门诊部171个，村卫生室5102个，诊所/卫生所2823个；专业公共卫生机构59个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15个，卫生监督机构12个，妇幼保健机构13个，专科疾病防治机构15个；其他机构30个。
2.截至2023年年底，全市医疗机构实有床位数77304张，较上年增加7055张，增长10.04%。
医院57301张，专科疾病防治机构638张，妇幼保健机构3305张，卫生院13812张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1801张。
3.截至2023年年底，全市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在岗人员达100898人，同比2022年增长4.03%。
卫生技术人员84535人，同比增长5.31%，执业（助理）医师33611人，同比增长4.24%，注册护士38541人，同比增长5.93%。
4.人均资源配置持续上升。
每千人口医疗机构床位数8.25张，较上年增长0.79张。
每千人口医师数3.59人，较上年增长0.17人；每千人口护士数4.11人，较上年增长0.25人；每万人口全科医生数3.7人，较上年增长0.22人。
（二）医疗服务能力提升
[bookmark: _GoBack]2023年，全市医疗机构总诊疗人次6630.03万人，较上年增长1428.63万人，增幅27.47%；入院人次249.86万人，较上年增长63.67万人，增幅34.19%。其中，医院总诊疗人次2271.92万人，入院人次180.57万人；基层医疗机构总诊疗人次4117.1万人，入院人次57.57万人；专业公共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240.58万人，入院人次11.63万人。
1.2023年，全市医疗机构病床使用率80.82%，其中：医院82.69%（三级医院87.02%，二级医院85.61%），卫生院78.91%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62.41%。
2.2023年，全市医疗机构出院者平均住院日8.4天，其中：医院8.8天、卫生院7.1天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0.2天。
（三）患者医药费用增幅有效控制
1.2023年医院医疗收入中，药品收入占比27.19%，与去年相比降低2.97个百分点。
2.2023年，医院次均门诊、住院费用分别为312.3元、9015.3元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别为161.6元、2889.7元；卫生院分别为105.4元、2413.1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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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医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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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中医服务优势进一步彰显
中医类执业（助理）医师5683人，占医师总量的16.91%；中医类医疗机构床位10828张，占床位总量的14.01%；中医类总诊疗人次816.01万人次，占诊疗总量的12.31%；中医类医疗机构住院服务人次47.24万人次，占诊疗总量的19.07%。
